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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学院易制毒化学品的保管与使用管理 

 

为了规范理学院易制毒化学品的保管与使用，避免造成人员及财

产的损失，制定本办法： 

1、根据易制毒化学品目录（见附件），第二、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

保管、领取、使用必须遵守双人原则，严格执行“双人保管、双人收

发、双人领料、双人使用”，严禁超量储存。 

2、易制毒化学品的存放场所必须安全可靠，防盗措施务必到位。使

用单位要配备专用的存放柜，做到定位存放，存放有序，并定期进行

核查。 

3、使用人员要严格按照操作程序和要求进行使用，保证易制毒化学

品的使用安全。使用易制毒化学品进行实验时，须由两人以上同时操

作，建立账册并填写“易制毒化学品使用记录表”。 

4、涉及到科研易制毒化学品的使用，实行导师或指导老师责任制。 

5、如发现易制毒化学品丢失，使用人应保护好现场，立即报告部门

领导和保卫处。 

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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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易制毒化学品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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